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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到漏⽔屋怎麼辦？（⼀）──談買房的眉⾓與「現況交屋」

⽂:林博⽂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3-04-27

本⽂

⼀、前⾔

買房是許多⼈重⼤的⼈⽣⾥程碑，⽽近年來房價⾶漲，⼤多數⼈在購屋時選擇的標的房屋往往可能已經有20
〜40年不等的屋齡，這樣的屋⼦隨著歲⽉流逝難免會產⽣或⼤或⼩的瑕疵，⽽漏⽔就是其中⼀個常⾒的問
題。那麼，買房時發現房屋漏⽔要怎麼處理？誰要負責賠償？買家要如何與房仲、賣家周旋協商？有什麼妥善
保護⾃⼰權益的⽅法？本⽂為讀者們介紹買房應注意的眉⾓，下篇則說明買房遇到糾紛時有哪些處理⽅式。

⼆、看屋是權利也是義務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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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買房該注意什麼？
資料來源：林博⽂ / 繪圖：Yen

現在市⾯上有許多網路購屋平臺，有些甚⾄有線上360度看屋的功能，但在簽約以前，建議還是必須要到現場
親⾃看過房屋的實體，並且親⾃檢查有無明顯的瑕疵，也可以當場詢問賣家或房仲。因為依據⺠法規定，買家



如果知道有瑕疵，或因為重⼤過失沒發現瑕疵的話，賣家是有可能不⽤負責的[1]。

所以，購屋前檢查不只是買家的權利，也是買家的義務[2]，買房簽約前務必要與賣家先安排看屋，在實務上有
時會遇到賣家聲稱房屋內部還有租客，不⽅便看屋，⼜聲稱說租客住很久了肯定沒問題等，這時候還是要禮貌
且堅定地向賣家堅持要看屋，參考下⼀段介紹的「標的物現況說明書」檢查屋況，並且需取得現住者的同意，
以免負上法律責任[3]。千萬不要只⽤照⽚或線上看屋就簽約買房，⼩⼼駛得萬年船。

除了簽約前要看屋以外，交屋後也要記得再依照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確認⼀次，依⺠法規定，買家有「盡快檢查
所受領的標的」以及「發現瑕疵時應即時通知賣家」的義務[4]，若買家沒有即時檢查並且通知賣家，等⽇後才
發現瑕疵，除⾮是依通常檢查無法發現的瑕疵（例如結構內的鋼筋鏽蝕，或是內部管線漏⽔等⼀般⼈無法檢查
的項⽬），賣家可以主張買家已經「承認」所受領的房屋，並拒絕負瑕疵擔保責任[5]。

三、魔⿁藏在「現況」裡

在買房時，賣家通常會加註⼀條約定「雙⽅同意依標的物之現況交付」，⽩話來講就是雙⽅同意買家所拿到的
房屋品質現況就是賣家所擔保的品質，倘若房屋現況有瑕疵，那也是買家在購買時就已知的瑕疵。例如房屋現
況有漏⽔，那麼依現況交屋的意思就是買家確認要買這棟「本來就有漏⽔的房屋」，⽇後買家便不可以再主張
賣家要負責修復漏⽔或賠償漏⽔損失。

由此可⾒，「現況」要如何認定是⾮常重要的，因此在⼀般房屋的購屋契約上會有「標的物現況說明書」，⽤
來描述房屋的現況，此後買賣雙⽅所同意的房屋現況就是依現況說明書的記載來認定。除此之外，房仲業者也
必須善盡物件的據實調查義務，因此在房屋的物件資料中也會附具「建物現況說明書」或「不動產說明書」供
買家參考房屋的現況。不同賣⽅、仲介的提供的物件說明資料可能會略有差異，讀者們在與房仲溝通時記得向
仲介索取資料參考，如果想要在尋找仲介之前先預做功課，網路上有相關的範例可供下載參考，內政部也有發
布相關範例[6]。

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上⾯會有許多屋況記載，例如是否有滲漏⽔情形（依筆者的實務經驗，通常會記載「⽬前」
有無滲漏，或「2年內」有無滲漏）、是否為海砂屋、是否為輻射屋等，賣家必須要如實填寫，若填寫不實造
成買家認定房屋現況有誤的話，買家除了可以主張⺠事上的解約、求償責任，依個案情況不同，也有機會對賣
家提起詐欺[7]的刑事訴訟。因此在買房簽約前，好好仔細研究標的物現況說明書，並且與⾃⼰看屋的過程⽐對
是否記載相符是⾮常重要的事情。房屋成交以後，也要將契約及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好好保存，以利未來若發現
房屋有瑕疵需要向賣家主張權利時，有充分的資料佐證。

四、請求修補與瑕疵擔保

如果不幸真的買到瑕疵房屋，在⺠法上主要有2項權利可以向賣家主張：不完全給付、物之瑕疵擔保。

（⼀）不完全給付

所謂的不完全給付，就是指債務⼈的給付不符合簽訂契約的⽬的[8]，例如兩⽅約定要買賣⼀棟正常品質的房



屋，賣家卻給付⼀棟有漏⽔的瑕疵房屋，這種「瑕疵給付」就是不完全給付的⼀種類型[9]。在不完全給付的情
況下，買家可以請求賣家「補正」給付內容，以漏⽔的情況來說就是請求修復漏⽔。如果漏⽔造成買家其他的
損害（例如搬⼊的家具受損），也可以要求賠償[10]。

（⼆）物之瑕疵擔保

⽽物之瑕疵擔保的意思，是賣家出售的商品必須要符合賣家所保證的品質[11]，以買房為例，就是要保證符合
上⾯所說的「標的物現況說明書」的屋況，如果屋況不符合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的內容，買家可以要求賣家減少
價⾦或解除契約[12]。減少價⾦就是降價，如果已經付完款項，則可以請求退還差價；解除契約則是雙⽅都有
回復為締約前狀態的義務，也就是買家退還房屋，賣家退還全部款項[13]。

 

上述2種權利，買家可以⾃⾏擇⼀或是同時請求，但是具體要怎麼向賣家主張權利呢？這就需要下篇介紹的糾
紛處理懶⼈包來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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